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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鑑 波 的 陳 述 書  

 

本 人 石 鑑 波 ， 是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 “證 監 會 ” )法 規 執 行 部 總

監，現作出以下陳述︰  

 

1 .  我 持 有 香 港 大 學 在 一 九 八 九 年 十 二 月 頒 授 的 社 會 科 學 學 士 榮 譽 學

位。  

 

2 .  我也是合資格的會計師，持有下列專業資格︰  

a )  自二零零九年五月起成為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會計師；以及  

b )  自 二 零 零 二 年 四 月 起 成 為 英 國 特 許 公 認 會 計 師 公 會 資 深 會

員。  

 

3 .  我 在 一 九 九 七 年 五 月 加 入 證 監 會 法 規 執 行 部 。 在 加 入 證 監 會 之

前 ， 我 曾 在 銀 行 界 (上 海 商 業 銀 行 及 三 菱 銀 行 )和 破 產 管 理 署 工 作

約 八 年 。 一 九 九 七 年 五 月 至 八 月 ， 我 任 職 證 監 會 法 規 執 行 部 調 查

科 ， 主 要 負 責 調 查 可 能 違 反 證 監 會 負 責 執 行 的 有 關 條 例 的 個 案 。

一 九 九 七 年 九 月 ， 我 獲 調 派 到 法 規 執 行 部 監 察 科 。 此 後 ， 我 一 直

負責協助法規執行部監察科主管履行下列職能︰  

a )  監 察 香 港 聯 合 交 易 所 有 限 公 司 ( “聯 交 所 ” )和 香 港 期 貨 交 易 所

有 限 公 司 的 交 投 活 動 ， 以 期 偵 察 涉 及上 市 證 券 及 ／ 或 衍 生 產

品的價格及／或交投量的可能異常情況；  

b )  調 查 在 聯 交 所 交 易 的 股 份 的 價 格 和 成交 量 異 動 並 檢 討 有 關 工

作，以期偵察可能構成操縱市場和內幕交易的個案；  

c )  監察傳媒有關公眾上市公司的公布和文章；  

d )  如 發 現 某 證 券 的 價 格 和 交 投 量 出 現 異動 ， 參 與 就 該 證 券 應 否

暫停買賣作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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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通 過 不 同 渠 道 與 市 場 參 與 者 溝 通 ， 密 切 留 意 市 場 趨 勢 和 傳

言。  

 

4 .  我 以 往 曾 在 裁 判 法 院 、 區 域 法 院 、 內 幕 交 易 審 裁 處 及 市 場 失 當 行

為 審 裁 處 一 些 涉 及 市 場 操 縱 及 內 幕 交 易 的 案 件 中 ， 提 供 專 家 證

供 。 該 等 案 件 的 詳 情 ， 載 於 附 錄 1。 此 外 ， 我 也 曾 獲 邀 就 有 關 市

場監察的課題，為海外監管機構提供培訓。  

 

5 .  雖 然 我 受 僱 於 證 監 會 ， 但 我 已 按 照 律 政 司 的 《 檢 控 機 關 委 聘 專 家

證 人 實 務 守 則 》 ， 處 理 受 聘 進 行 的 工 作 和 作 出 本 陳 述 。 當 被 要 求

就 一 些 事 宜 提 供 專 家 意 見 時 ， 我 時 刻 緊 記 必 須 以 獨 立 和 客 觀 的 方

式行事。  

 

6 .  我 從 沒 有 被 裁 定 觸 犯 刑 事 罪 行 ， 也 從 沒 有 遭 任 何 法 定 、 紀 律 或 專

業 組 織 或 審 裁 處 作 出 不 利 的 裁 斷 ， 而 就 我 所 知 ， 我 也 不 是 任 何 法

定、紀律或專業組織或審裁處的調查對象。  

 

7 .  我 根 據 監 察 科 所 蒐 集 的 資 料 ， 特 別 是 有 關 交 投 量 及 市 場 價 格 的 統

計數字，以及我監察股票市場的經驗，作出本陳述。  

 

8 .  證 監 會 法 規 執 行 部 調 查 小 組 ( “調 查 小 組 ” )要 求 我 計 算 張 必 佳 先 生

( “張 先 生 ” )因 二 零 零 八 年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及 二 十 二 日 買 入 美 麗 寶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 美 麗 寶 ” ) 股 份 而 獲 取 的 利 潤 ， 並 就 此 提 供 意

見。  

 

9 .  為計算張先生所獲取的利潤，我獲提供下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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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二 零 一 零 年 九 月 九 日 市 場 失 當 行 為 審裁 處 有 關 美 麗 寶 股 份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二 月 十 八 日 至 二 十 二 日 期 間 的 交 易 報 告 [ 證 物

SKP-1 ]；  

b )  張 先 生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二 月 至 五 月 期 間的 香 港 上 海 滙 豐 銀 行 有

限公司交易結單  [證物 SKP-2 ]；以及  

c )  二 零 零 八 年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百 麗 國 際 控股 有 限 公 司 與 美 麗 寶 就

可能的有條件自願現金收購建議發出的聯合公告 [證 物 SKP-

3 ]。  

 

10 .  根 據 聯 交 所 提 供 的 交 易 資 料 ， 我 編 製 了 一 個 數 據 表 ， 載 示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二 月 一 日 至 四 月 三 十 日 期 間 的 每 個 交 易 日 ， 美 麗 寶 股 份 的

全 日 最 高 價 、 全 日 最 低 價 、 收 市 價 、 交 投 量 (按 股 份 數 量 計 )及 成

交 額 ( 按 金 額 計 ) ， 以 及 恒 生 指 數 ( “ 恒 指 ” ) 註 1 的 收 市 點 數 [ 證 物

SKP-4 ]。  

 

11 .  在內幕交易審裁處訴石美玲 (1999 )2HKC1 一案中，終審法院同意

上 訴 法 院 在 同 一 案 中 就 計 算 內 幕 交 易 者 獲 取 的 利 潤 陳 述 的 原 則 。

該等原則可概述如下：  

a )  如股份是在有關消息發表前沽出，以實際實現利潤計算；  

b )  如 股 份 是 在 有 關 消 息 發 表 後 但 全 面 發布 前 沽 出 ， 以 實 際 實 現

利潤計算；以及  

c )  如 股 份 沒 有 沽 出 及 ／ 或 在 已 發 表 的 有 關 消 息 全 面 發 布 後 沽

出 ， 以 名 義 利 潤 計 算 。 名 義 利 潤 是 指證 券 的 買 入 價 與 其 價 值

                                                 
註 1  恒指是由恒生指數有限公司所發布有關具代表性股份的價值加權指數，該指數追蹤

在聯交所交易的成份股 (在有關時間共有 43 隻 )每日的價格變動。成份股是按特定

的準則挑選，包括公司的市值及股份成交額排名，能直接反映大市分布的不同行業

在恒指內所佔比重，以及公司的財政狀況。因此，恒指就整體市場的表現及氣氛提

供有用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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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證 券 在 有 關 消 息 公 開 發 布 後 一 段 合 理 期 間 內 的 重 行 評 定

成交價計算 )之間的差額。  

d )  交易成本 (如有的話 )會從所獲取的利潤總中扣除。  

 

12 .  在 本 案 中 ， 當 美 麗 寶 股 份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恢 復 買 賣

時 ， 有 關 消 息 已 處 於 公 眾 領 域 ， 美 麗 寶 股 價 因 而 上 升 1 2 . 4 8 %，

收市報 5 .86 元，成交量為 347 萬股。在隨後的交易日，即二零

零八年三月三日，該股價格微跌 0 .68%，收市報 5 .82 元，成交量

為 1 ,006 ,000 股 。 其 後 ，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三 月 四 日 ， 美 麗 寶 的 交 投

量縮減，成交量跌至 378 ,000 股。  

 

13 .  除 了 涉 及 有 關 消 息 的 公 告 [證 物 SKP-3 ]外，美 麗 寶 沒 有 公 布 其 他

股 價 敏 感 消 息 。 考 慮 到 美 麗 寶 的 成 交 量 在 有 關 消 息 公 布 後 兩 個 交

易 日 增 加 ， 但 其 後 則 較 低 ， 我 認 為 有 關 消 息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三 月 三

日 收 市 前 已 被 投 資 大 眾 完 全 消 化 和 吸 納 ， 並 反 映 在 股 價 及 交 投 量

的變動上。  

 

14 .  美 麗 寶 股 份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至 三 月 三 日 的 兩 天 加 權 平

均價 (即總成交金額除以成交股數 )為 5 .83 元。因此，這價格應視

作美麗寶股份在有關消息全面發布後的重行評定價格。  

 

15 .  根 據 上 文 第 11 段 所 述 的 原 則 ， 我 已 編 製 一 個 附 表 ， 載 示 張 先 生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及 二 十 二 日 買 入 美 麗 寶 股 份 所 獲 取 的

純利。隨附該表，並標示為證物 SKP-5。按照我的計算，張先生

所獲取的名義純利為 74 ,473 .55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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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本 陳 述 書 共 五 頁 ， 本 人 已 簽 署 每 一 頁 ， 並 已 連 同 附 錄 1 及 證 物

SKP-1 至 SKP-5 加 以 審 閱 。 就 本 人 所 知 所 信 ， 這 份 陳 述 書 真 實

無誤。  

 

 

 

(簽署 )  

石鑑波  

日期：二零一零年九月二十一日  

 


